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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证广西建设工程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质量和使用功能，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见证检验。
1.0.3  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的进场检测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广西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阻燃处理 fire retardant treatment

用以提高材料阻燃性的工艺过程。

2.0.2消防设施 fire facility

专门用于火灾预防、火灾报警、灭火以及发生火灾时用于人员疏散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防火分隔设施、安全疏散设施等固定消防系统和设备。

2.0.3消防产品fire product

专门用于火灾预防、灭火救援和火灾防护、避难、逃生的产品。

2.0.4见证检验evidential testing

施工单位在工程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的活动。
【条文说明】2.0.1~2.0.3，参照《消防词汇 第1部分：通用术语》GB 5097.1。

【条文说明】2.0.4，参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3. 基本规定
3.0.1  建设工程使用的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应按本规程进行见证检验，核查其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产品、验收标准的要求。

3.0.2 涉及消防的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设施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
3.0.3 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的规定对部分或全部性能参数、功能进行见证检验，品类和检验项目梳理汇总结果详见表4.0.11、表5.0.10、表6.0.7。
3.0.4 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的检验数量按本规程附录A~C执行。

3.0.5 对于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见证检验结果不合格，按规定需双倍复验的，应加倍抽样，其检验结果仍不合格时，该批次判定为不合格。对进场验收不合格的，严禁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并应做好退场记录。

【条文说明】部分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设施依据相应检测标准，检验结果不合格，按规定需双倍复验的，应加倍抽样，涉及双倍复验的有电线线缆、消防水带、室内消火栓、耐火电缆槽盒等。首次检验不合格可能存在取样、运输或试验操作的偶然误差，双倍复验给予了生产或供应方一次申辩和澄清的机会。通过增加样本量，提高检验结构的代表性和可靠性，避免因单一样本的偶然问题“错杀”整批合格品。
4. 建筑材料检验
4.0.1 墙面构造保温工程使用的材料、产品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1 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不燃材料除外）；

2 复合保温板等节能定型产品的燃烧性能（不燃材料除外）。

【条文说明】墙面保温系统（含外墙外保温、内保温及室内隔墙保温）是建筑节能与防火安全的关键环节。《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4.2.2条要求墙体保温隔热材料应进行见证取样送检，确保进场材料燃烧性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杜绝不合格材料（如可燃、易燃保温材料）流入工程现场，从根本上降低火灾隐患；本条文特别注明“不燃材料除外”，主要基于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关于墙面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的设计要求协同执行：若设计文件明确要求保温材料为 A 级（不燃材料），则无需按本条文复验；若设计要求为B1级或B2级，必须严格执行本条文复验要求，且复验结果需与设计等级一致，不得降级使用。
4.0.2 防火隔离带保温板进场后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外墙外保温系统中，防火隔离带是阻断火灾沿外墙保温层横向蔓延的关键防火构造，其核心功能是在火灾发生时形成 “防火屏障”，遏制火焰快速扩散，为人员疏散与火灾扑救争取宝贵时间。防火隔离带保温板燃烧性能不达标（如实际性能低于设计要求的A级）导致隔离带失效、火灾跨楼层蔓延的案例占比显著，暴露出防火隔离带材料质量管控的重要性。保温板燃烧性能直接决定隔离带能否在火灾中发挥作用。JGJ 289-2012技术规程7.1.3条中防火隔离带主要组成材料进场后应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检验。通过复验可杜绝不合格材料（如假冒 A 级、实际为 B1/B2 级的保温板）进场，确保隔离带具备设计预期的防火阻断能力；主要组成材料的进场复验是必不可少的。
4.0.3 屋面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不燃材料除外）。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非不燃材料（如B1级、B2级材料）虽满足一定防火要求，但受生产工艺（如阻燃剂添加量）、运输存储（如受潮导致阻燃性能下降）、现场加工（如裁切产生的碎屑增加燃烧风险）等因素影响，实际性能可能偏离标准，必须通过复验确保达标。《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7.2.2 条规定屋面工程保温隔热材料应进行见证取样送检，确保进场材料燃烧性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杜绝不合格材料（如可燃、易燃保温材料）流入工程现场，本条文的执行可显著降低屋面火灾风险，确保屋面在满足冬季保温、夏季隔热节能要求的同时，具备可靠的防火安全性能，为建筑整体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4.0.4 通风与空调工程使用的预制绝热管道、绝热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不燃材料除外）。

【条文说明】复合材料风管中的绝热材料可以为多种性能的材料﹐绝热材料主要用于风管、水管、设备外壳等部位，核心功能是减少冷量/热量损失、维持系统运行效率，但其安装场景与火灾风险特性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暖通空调系统贯穿建筑各区域（如地下室、机房、办公区、疏散通道），绝热材料多铺设于吊顶内、管井中、设备机房等隐蔽或半隐蔽空间，一旦发生火灾，高温烟气易沿风管蔓延，且隐蔽空间起火后发现难、扑救难；另一方面，部分绝热材料（如有机泡沫类）若燃烧性能不达标，燃烧时会释放大量有毒烟气（如一氧化碳、氰化物），通过风管系统快速扩散至建筑各区域，严重威胁人员疏散安全。《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对B1、B2级的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料等提出了见证取样复验要求，核心目的在于阻断系统火灾传播路径、防范有毒烟气危害，通过复验筛选燃烧性能合格的绝热材料，杜绝可燃、易燃材料，避免不合格材料燃烧时释放大量有毒气体，保障火灾时人员通过风管影响区域的疏散安全。

4.0.5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所用的岩棉、硅酸铝棉等进场时，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幕墙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其防火封堵构造是阻断火灾垂直与水平蔓延的关键防线—幕墙与主体结构间的缝隙、开启扇与框体间的间隙、层间防火隔离带等部位，若封堵材料性能不达标，火灾时高温火焰与有毒烟气易通过这些“薄弱点”快速扩散，引发跨楼层、跨区域火灾，威胁建筑安全与人员疏散。《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规定，幕墙与楼板、隔墙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封堵材料应具有良好的防火、隔热、密封性能”，明确幕墙防火封堵材料需具备的基本性能。

4.0.6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顶棚材料、墙面材料、地面材料、隔断材料、固定家具、装饰织物和其他装修装饰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具体包括：

1 B1、B2级纺织织物；

2 B1级木质材料；

3 B1、B2级高分子合成材料；

4 B1、B2级复合材料；

5 B1、B2级的防火封堵材料，电气设备、灯具、防火门窗、钢结构装修所使用的其他B1、B2级材料；

6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4.0.7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下列材料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1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纺织织物；施工过程中受湿浸、燃烧性能可能受影响的纺织织物；

2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木质材料；表面进行加工后的B1级木质材料；

3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泡沫塑料；

4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复合材料。

4.0.6、4.0.7【条文说明】条文所列的B1、B2级纺织物、木质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料等，均为在火灾中易参与燃烧、对火势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材料。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其在火灾中的热释放速率、产烟毒性等指标尤为关键。现场使用的阻燃剂和防火涂料的效果直接决定了经处理后的基材的最终燃烧等级，因此其本身性能及施工质量必须被验证。《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对上述材料作出了应进行见证检验的规定，保证了取样送检过程的公正性、代表性和真实性。可有效避免施工单位自查可能存在的漏洞或造假行为，确保检验结果能真实反映进场产品的质量。对“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m2”、“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等设定检查数量门槛，是基于风险管理的原则。规模越大的建筑，人员财产越集中，火灾后果越严重；地下建筑和公共娱乐场所疏散和扑救困难，风险更高。因此，对这些重要场所提出了强制性的复验要求。
4.0.8 塑料电工套管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B1、B2级高分子合成材料在建筑内部装修中被广泛使用，是建筑火灾中较为危险的材料，其质量差异与产品种类、用途、生产厂家、进货渠道、产品的加工方式和阻燃处理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为保证施工质量，应根据《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第5.0.3条要求进行见证检验。
4.0.9 阻燃电线电缆进场时，应对其阻燃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4.0.10 耐火电线电缆进场时，应对其耐火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4.0.9~4.0.10【条文说明】本条款要求对电线电缆燃烧性能进行见证取样复检，核心目的在于从源头把控工程消防安全，防范产品质量风险。电线电缆作为工程电气系统的关键载体，其绝缘层、护套层的燃烧性能直接关系到火灾发生时的蔓延速度与危害程度。若材料燃烧性能不达标，在电路短路、过载等故障引发高温时，不仅会迅速燃烧，还可能释放氯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既加速火势蔓延，又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通过见证取样复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标准开展检测，能够客观、公正地验证产品实际质量，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工程现场，筑牢工程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本条款中电线电缆燃烧性能检测的执行，需严格依据国家现行有效的技术标准，确保检测结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9666 或消防救援行业标准《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1部分：阻燃电缆》XF 306.1《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2部分：耐火电缆》XF306.2的规定。

4.0.11建筑材料部分参数应见证检验项目，详见表4.0.11。

表4.0.11建筑材料部分参数应见证检验项目

	分部工程
	种类
	检验项目

	围护系统节能
	墙面保温隔热材料，复合保温板等墙体节能定型产品，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保温板，屋面保温隔热材料等
	燃烧性能

	通风和空调
	通风与空调系统绝热材料，空调系统冷热源及管网工程的预制绝热管道、绝热材料等
	燃烧性能

	建筑装饰装修
	幕墙保温隔热材料
	燃烧性能

	
	顶棚材料、铺地材料、隔断材料、墙面材料饰面型防火涂料、壁纸、墙布、装饰织物材料
	燃烧性能

	
	塑料电工套管等
	燃烧性能

	建筑电气
	阻燃电线电缆
	阻燃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

	
	耐火电线电缆
	耐火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


5. 建筑构配件检验
5.0.1 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防火玻璃墙时，其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建筑外立面开口之间如未采取必要的防火分隔措施，易导致火灾通过开口部位相互蔓延。

5.0.2 防火门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其型号、规格及耐火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防火门进场时，应对其耐火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5.0.3 防火窗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其型号、规格及耐火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防火窗进场时，应对其耐火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5.0.4 耐火型建筑外窗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其型号、规格及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设计要求。耐火型建筑外窗进场时，应对其耐火完整性能进行见证检验，装有温感闭窗器的，其热敏感元件的静态动作温度和窗扇自动关闭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窗》GB 16809的规定。

5.0.5 防火卷帘及与其配套的感烟和感温火灾探测器等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其型号、规格及耐火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防火卷帘进场时，应对其耐火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5.0.2~5.0.5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要求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主、配件进场应进行检验。检验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并应由监理单位监督。需要抽样复验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

5.0.6 有耐火极限要求的风管的本体、框架与固定材料、密封垫料等必须为不燃材料，材料品种、规格、厚度及耐火极限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风管的本体、框架与固定材料、密封垫料等进场时，应对耐火性能其进行见证检验。
5.0.7 挡烟垂壁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其型号、规格及耐火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挡烟垂壁进场时，应对其耐高温性能、漏烟量进行见证检验。

5.0.8 预应力钢结构、跨度大于或等于60m的大跨度钢结构、高度大于或等于100m的高层建筑钢结构，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钢结构所采用的防火涂料、防火板、毡状防火材料等防火保护材料，在材料进场后应对其隔热性能进行见证检验。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和防火板、毡状防火材料等实测的等效热传导系数不应大于等效热传导系数的设计取值，其允许偏差为+10%；膨胀型防火涂料实测的等效热阻不应小于等效热阻的设计取值，其允许偏差为-10%。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对从事钢结构防火保护工程的施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等进行检查验收。对钢结构防火保护工程施工质量的最低和最基本的要求，应严格遵守。因此，承包合同（如质量要求等）和工程技术文件（如设诈文件、企业标准、施工技术方案等）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当承包合同和设计文件对施工质量的要求高于本规范的规定时，验收应以承包合同和设计文件为准。

5.0.9 幕墙工程由防火玻璃、防火密封胶、防火封堵构成的防火玻璃裙墙或防火玻璃墙，应按照墙体构件耐火极限的测试方法测试，其耐火极限应符合设计要求。耐火极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等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沿窗槛墙的上沿和下沿各设一层；

2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不应低于所在部位建筑外墙的相应要求。在火灾状态下，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在规定的耐火极限内应保持完整性、隔热性和稳定性，不得发生开裂或脱落且应保持防烟的封堵功能；

3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缝隙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建筑主体结构等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有效的密封。

【条文说明】采用幕墙的建筑，主要因大部分幕墙存在空腔结构，这些空腔上下贯通，在火灾时会产生烟囱效应，如不采取一定分隔措施，会加剧火势在水平和竖向的迅速蔓延，导致建筑整体着火，难以实施扑救。幕墙与周边防火分隔构件之间的缝隙、与楼板或者隔墙外沿之间的缝隙、与相邻的实体墙洞口之间的缝隙等的填充材料常用玻璃棉、硅酸铝棉等不燃材料。实际工程中，存在受震动和温差影响易脱落、开裂等问题，故规定幕墙与每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要采用具有一定弹性和防火性能的材料填塞密实。这种材料可以是不燃材料；也可以是难燃材料。如采用难燃材料，应保证其在火焰或高温作用下能发生膨胀变形，并具有一定的耐火性能。

设置幕墙的建筑，其上、下层外墙上开口之间的墙体或防火挑檐仍要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8规范第6.2.5条的要求。

5.0.10建筑构配件的见证检验项目，详见表5.0.10。

表5.0.10建筑构配件的见证检验项目

	子分部工程
	种类
	检验项目

	轻质隔墙工程
	防火玻璃墙
	耐火性能

	门窗工程
	防火门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防火窗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耐火型建筑外窗及相关配件
	耐火完整性、热敏感元件的静态动作温度，窗扇自动关闭时间

	
	防火卷帘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防排烟系统工程
	耐火极限要求的风管的本体、框架与固定材料、密封垫料等
	耐火性能

	
	挡烟垂壁
	耐高温性能、漏烟量

	钢结构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和防火板毡状防火材料等
	等效热传导系数

	
	膨胀型防火涂料
	等效热阻

	幕墙工程
	防火玻璃裙墙或防火玻璃墙
	耐火极限

	
	防火封堵构造
	耐火极限


6. 建筑设备设施检验
6.0.1 消防水带进场时，应对其试验压力、最小爆破压力、附着强度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规范消防水带进入施工现场（或使用现场）前的质量控制程序，确保所使用的消防水带产品从源头上符合国家强制性认证和市场准入要求，并具备关键的安全性能。其核心在于通过文件核查和实物抽样检验双重手段，杜绝不合格产品投入使用，保障消防系统的可靠性。
6.0.2消防水枪进场时，应对其密封性能，耐水压强度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规范消防水枪进入施工现场（或使用现场）前的质量控制程序，确保其符合国家法规和标准要求，具备关键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其核心是通过文件核查与实物检验相结合的方式，防止不合格产品被安装使用，保障消防员或救援人员操作时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6.0.3 室内消火栓进场时，应对其水压强度，密封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规范室内消火栓产品进入施工现场的质量控制程序，确保其从生产源头到现场安装均符合国家法规与标准要求。作为室内消防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消火栓的承压强度与密封性能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可靠性与灭火有效性。本条通过文件审查与实物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双重质量保障机制。
6.0.4 洒水喷头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洒水喷头进场时，应对其水压密封和耐水压强度性能，静态动作温度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洒水喷头进入施工现场前的质量控制程序。洒水喷头是系统的核心感温释放元件，其性能直接关系到系统启动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因此，必须通过严格的文件审查和实物检验，双重保障其质量符合要求。
6.0.5 非集中电源系统中的应急照明灯具进场时，应对其基本功能充放电性能、恒定湿热功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本条为确保非集中电源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产品质量而制定，明确了其进场时的质量控制程序，核心在于通过见证取样复验，对灯具的关键性能进行实质性验证。非集中电源型应急灯具（即自带蓄电池型）是一个独立、分散的应急单元，其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所在区域的疏散安全。相较于集中电源系统，其故障更具隐蔽性，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事后维护排查困难。因此，在安装前进行严格的进场检验，是防止不合格产品用于工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的关键环节。条文规定的“基本功能”、“充放电性能”和“恒定湿热性能”三项复验项目，是基于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GB 1794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对灯具最核心、最基础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的要求而确定的。规定此要求，是为了保证取样送检过程的公正性和检验结果的真实性。由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代表见证抽样、封样并送至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可以有效避免施工单位自查可能存在的漏洞，确保检验报告能真实反映进场产品的质量水平。

6.0.6 消防软卷盘进场时，应对其密封性能进行见证检验。

【条文说明】6.0.6见证检验参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第12.2.3条第14款要求，消火栓固定接口应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应以无渗漏、无损伤为合格。
6.0.7 建筑设备设施的见证检验项目，详见表6.0.7。
表6.0.7建筑设备设施的见证检验项目
	子分部工程
	种类
	检验项目

	消防给水与消火栓系统
	消防水带
	试验压力、最小爆破压力、附着强度

	
	消防水枪
	密封性能，耐水压强度

	
	室内消火栓
	水压强度，密封性能

	
	消防软卷盘
	密封性能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
	水压密封和耐水压强度性能，静态动作温度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应急照明灯具
	基本功能试验，充放电试验，恒定湿热试验


附录A 建筑材料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表A.0.1建筑材料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
	围护系统节能

	1.1
	保温隔热材料、复合保温板等墙体节能定型产品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扣除门窗洞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在5000m2以内时，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5000m2，增加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第6.2.1条；《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及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3.2.3、4.2.2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1.2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保温板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工程、同材料、同施工单位的防火隔离带主要组成材料应至少复验1次。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JGJ289-2012第7.1.3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3
	地面用保温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地面面积在1000m2以内时应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1000m2应增加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第6.2.1条；《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及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3.2.3、8.2.2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4
	屋面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扣除天窗、采光顶后的屋面面积在1000m2以内时应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1000m2应增加复验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第3.0.7条《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第3.2.3、7.2.2条。
	1.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2.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1.5
	屋面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1.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2.可燃B2（E）级：500
mm×500mm（3块）。


	1.6
	屋面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1.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2.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7
	屋面用泡沫玻璃绝热制品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扣除天窗、采光顶后的屋面面积在1000m2以内时应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1000m²应增加复验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第3.0.7条，《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第3.2.3、7.2.2条。
	1.不燃A(A1)级：500
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 mm×1000 mm（4块），1500 mm×500 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1.8
	屋面用膨胀珍珠岩制品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 mm×1000 mm（4块），1500 mm×500 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9
	屋面用加气混凝土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扣除天窗、采光顶后的屋面面积在1000m2以内时应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1000m2应增加复验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第3.0.7条《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第3.2.3、7.2.2条。
	1.不燃A(A1)级：500
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 mm×1000 mm（4块），1500 mm×500 mm（4块）；
3.可燃B2（E）级：500
mm×500mm（3块）。

	1.10
	屋面用泡沫混凝土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1.不燃A(A1)级：500
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 mm×1000 mm（4块），1500 mm×500 mm（4块）；
3.可燃B2（E）级：500
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1.11
	屋面用玻璃棉、岩棉、矿渣棉制品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扣除天窗、采光顶后的屋面面积在1000m2以内时应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1000m2应增加复验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当连续三次见证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扩大一倍。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第3.0.7条《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第3.2.3、7.2.2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1.12
	屋面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
	防火性能（燃烧性能、耐火极限）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燃烧性能：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
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耐火极限：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2
	通风和空调工程

	2.1
	绝热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一厂家、同材质的绝热材料复验不少于1次。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第4.2.5条、《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第5.0.3、6.0.3、7.0.3条。
	一、平板状绝热材料取样数量：

1.不燃A(A1)级：500

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

mm×500mm（3块）。

二、管状绝热材料抽样数量：

A2和B1，B2（D）级：1.5m长，内径≥22mm，至少47根。

	2.2
	预制绝热管道、绝热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同一厂家、同材质的绝热材料复验不少于1次。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第4.2.5条、《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第5.0.3、6.0.3、7.0.3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
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3.1
	幕墙工程防火封堵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幕墙面积在3000m2以内，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3000m2，增加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5.2.2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 mm（2块）；
2.不燃A(A2)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1
	幕墙工程保温隔热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幕墙面积在3000m2以内，复验1次；面积每增加3000m2，增加1次。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抽检面积。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第6.2.2条；《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及验收标准》GB50411-2019第5.2.2条


	1.不燃A(A1)级：500mm×500mm（2块）；

2.不燃A(A2)级、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

3.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2
	B1、B2级纺织织物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3.0.3条
	3m2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3
	B1级木质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
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4.0.3条；
	1.墙面、顶棚：1500
mm×1000mm（4块），
1500mm×500mm（4块）；
2.地面：3m2。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4
	B1、B2
级高分子合成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
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5.0.3条
	1.墙面、顶棚：（1）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2）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2.地板：3m2；
3.塑料套管：1m（5根）；
4.电器设备外壳及附件：（1）板材类：300mm×300mm（2块）；（2）其他：15个；
5.电器、家具制品用泡沫塑料：300mm×300mm（2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5
	A2、B1、
B2级复合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
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6.0.3条
	1.墙面、顶棚：（1）不燃A(A2)级、难燃B1
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
块）；（2）可燃B2
（E）级：500mm×500mm（3块）。
2.地板：3m2。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6
	电气备、灯具、防火门窗、钢结构装修所使用的其他B1、B2级材料
	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7.0.3条
	1.墙面、顶棚：（1）难燃B1级、可燃B2(D)级：1500mm×1000mm（4块），1500mm×500mm（4块）；（2）可燃B2（E）级：500mm×500mm（3块）。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3.7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阻燃处理后基材燃烧性能
	《水基型阻燃处理剂》

XF159-2011

(织物用)
	地上建筑面积大于3000

m2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大于300m2的公共娱乐场所内装修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其他内装修工程，应对所用上述材料进行见证检验。
同厂家、同品种产品，装修材料或防火处理施工面积不超过5000m2的，应进行1次见证检验；超过5000m2的，应至少进行2次见证检验。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第3.0.3、4.0.3、5.0.3、6.0.3、7.0.3条
	5kg

	
	
	难燃性、烟密度等级
	《水基型阻燃处理剂》

XF159-2011

（木材用）
	
	
	50kg

	
	
	耐燃间、难燃性、质量损失、炭化体积
	《饰面型防火涂料》GB

12441-2018
	
	
	5kg


续表A.0.1
	序号
	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样品规格及数量

	4
	建筑电气

	4.1
	阻燃电线电缆
	阻燃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2014、《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第1部分：阻燃电缆》XF306.1-2007
	同厂家、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至少复验1次。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第3.2.5
	1.阻燃性能：I级和II级需执行炭化高度、低烟性能、无卤性能检测；III级

需执行炭化高度、低烟性能检测；IV级需执行炭化高度检测。炭化高度项目样品量根据

GB/T18380.32～36计算；

2.无卤性能：长度为1m；

3.低烟性能：D＞10mm，长度为5m；5＜D≤10mm，长度为11m；2＜D≤5mm，长度为60m（D为外径）。

	4.2
	耐火电线电缆
	耐火性能、无卤性能、低烟性能。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9666-2019、《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第2部分：耐火电缆》XF306.2-2007
	同厂家、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至少复验1次。
	
	1.耐火性能：I级和II级需执行炭化高度、低烟性能、无卤性能检测；III级

需执行炭化高度、低烟性能检测；IV级需执行炭化高度检测。炭化高度项目样品量根据

GB/T18380.32～36计算；

2.无卤性能：长度为1m；

3.低烟性能：D＞10mm，长度为5m；5＜D≤10mm，长度为11m；2＜D≤5mm，长度为60m（D为外径）。


附录B 建筑构配件见证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表B.0.1建筑构配件的见证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序号
	构配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1
	轻质隔墙工程

	1.1
	防火玻璃墙
	耐火性能
	《镶玻璃构件

耐火试验方

法》GB/T

12513-2006
	同厂家、同型号规格，

抽取1组，进行见证检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第6.2.5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2
	门窗工程

	2.1
	防火门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防火门》GB

12955-2008
	当使用耐火极限为乙

级及以上等级防火门

总数超过50樘时，同厂家宜随机选取一种型号、规格进行1次见证检验。当对特定型号规格的防火门质量存在异议时，宜进行1次见证检验。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第4.1.1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续表B.0.1
	序号
	构配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2.2
	防火窗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防火窗》GB

16809-2008
	当防火窗的使用总数量超过10樘时，同厂家宜随机选取一种型号、规格进行1次见证检验。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第4.1.1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

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2.3
	耐火型建筑外窗及相

关配件
	耐火完整性，热敏感元件的

静态动作温度，窗扇自动关闭时间
	《建筑门窗耐

火完整性试验

方法》GB/T

38252-2019
	当耐火窗的使用总数量超过10樘时，同厂家宜随机选取一种型号、规格进行1次见证检验。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第4.1.1条
	1.单侧耐火试验：1樘；

2.双侧耐火试验：2樘。

	2.4
	防火卷帘及相关配件
	耐火性能
	《防火卷帘》GB 14102-2005
	当耐火窗的使用总数

量超过10樘时，同厂家宜随机选取一种型号、规格进行1次见证检验。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第4.1.1条。
	1.单侧耐火试验：1樘；

2.双侧耐火试验：2樘。


续表B.0.1
	序号
	构配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3
	防排烟系统工程

	3.1
	耐火极限要求的风管的本体、框架与固定材料、密封垫料等
	耐火性能
	《通风管道耐火试验方法》GB/T 17428-2009
	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防火风管的本体、框架与固定材料、密封垫料构造应进行见证检验1次。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6.2.1条；《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T 50243-2016第4.2.2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3.2
	挡烟垂壁
	耐高温性能、漏烟量
	《挡烟垂壁》XF 533-2012
	当挡烟垂壁的使用总数量超过10樘时，同厂家宜随机选取一种型号、规格进行1次见证检验。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6.2.4条。
	1樘。


续表B.0.1
	序号
	构配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4
	钢结构工程

	4.1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和防火板、毡状防火材料


	等效热传导系数


	《建筑钢结构

防火技术规范》

GB51249-2017


	预应力钢结构、跨度大于或等于60m的大跨度钢结构、高度大于或等于100m的高层建筑钢结构，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钢结构。按施工进货的生产批次确定，每一批次应抽检一次。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第9.2.2条
	数量满足3个长500mm的I36b工字钢的防护保护材料用量（3个工字钢展开面积约1.8m2）



	4.2
	膨胀型防火涂料
	等效热阻
	《建筑钢结构

防火技术规

范》GB51249-2017
	预应力钢结构、跨度大于或等于60m的大跨度钢结构、高度大于或等于100m的高层建筑钢结构，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钢结构。按施工进货的生产批次确定，每一批次应抽检一次。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第9.2.2条
	40kg


续表B.0.1
	序号
	构配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5
	幕墙工程

	5.1
	防火玻璃裙墙或防火玻璃墙
	耐火极限
	《防火玻璃非

承重隔墙通用

技术条件》XF

97-1995
	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的防火玻璃裙墙或防火玻璃墙进行见证检验1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第6.2.6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5.2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耐
	耐火极限
	《建筑构件耐

火试验方法》

GB/T9978等
	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进行见证检验1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第6.2.6条
	1.结构对称：1个试件；

2.结构不对称：（1）只要求构件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或者能确定薄弱面：1个试件；（2）无法确定薄弱面：2个试件。


附录C 建筑设备设施见证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表C.0.1 建筑设备设施的见证检验项目及抽样依据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1
	消防给水与消火栓系统

	1.1
	消防水带
	试验压力、最小爆破压力、附着强度
	《消防水带》

GB6246-2011
	同厂家、同型号规格，抽取一组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2019  5.0.2条。

	2条。

	1.2
	消防水枪
	密封性能、耐水压强度
	《消防水枪》

GB8181-2005
	
	
	2支，带堵头。

	1.3
	室内消火栓
	水压强度、密封性能
	《室内消火栓》

GB3445-2018
	
	
	2只，带闷盖和垫圈。

	1.4
	消防软卷盘
	密封性能
	《消防软管卷盘》GB15090-2005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第12.2.3条。
	2条。


续表C.0.1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取）样批量规定
	抽（取）样依据
	抽（取）样方法及数量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1
	洒水喷头


	静态动作温度、水压密封和水压强度性能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1部分：洒水喷头》GB5135.1-2019


	同厂家、同型号规格，抽取一组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2019  5.0.2条
	1.抽取15只；在预定的动作温度范围内，如果任意一只洒水喷头的玻璃球出现部分破裂或易熔元件出现部分动作，还应按规定的方法进行空气浴试验，洒水喷头应全部动作。将15只洒水喷头试样置于空气浴温度试验装置中，在不少于20min内将试验装置内的温度从室温升至低于公称动作温度（11±1）℃，并保持此温度20min；

2.隐蔽式喷头需带装饰盖板。

	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3.1
	应急照明灯具
	基本功能试验、充放电试验、恒定湿热试验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17945-2010
	同厂家、同型号规格，

抽取一组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第6条。
	非集中电源型：一组2个


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8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2005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1部分：洒水喷头》GB 5135.1-2019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消防水带》GB 6246-2011

《消防水枪》GB 8181-2005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饰面型防火涂料》GB 12441-2018

《防火门》GB 12955-2008

《防火卷帘》GB 14102-2005

《消防软管卷盘》GB 15090-2005

《防火窗》GB 16809-200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7部分：柱的特殊要求》GB/T 9978.7

《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GB/T 12513-2006

《通风管道耐火试验方法》GB/T 17428-2009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32部分：垂直安装的成束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 A F/R类》GB/T 18380.32-2022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9666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GB/T 38252-2019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T 50243-2016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JGJ 289-2012
《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通用技术条件》XF 97

《水基型阻燃处理剂》XF 159-2011

《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1部分：阻燃电缆》XF 306.1

《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2部分：耐火电缆》XF 306.2

《挡烟垂壁》XF 533-20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防火材料、构配件和设施抽样检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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